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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九届会议  第六十九年 

议程项目 13 和 115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主要大型会议 

和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千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   
 

 

 

  2014年 12月 23日联合国秘书长给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谨提及 2014 年 12 月 15 日你们的信，其中就即将对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进

行的 2015 年审查的审查范围、职权范围和工作方式提出了建议，并代表大会和

安全理事会请我： 

 (a) 与会员国、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和各主要政治集团及核心小组协商，提

名最多七个专家，组成一个咨询小组。这个专家咨询小组的任务，是按照批准的

职权范围进行五项预定的国家研究； 

 (b) 为审查的资金安排探讨所有可能的选择，尽早向大会汇报。 

 我高兴地注意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定把个案研究做为分析基础，通过该

分析为其关于 2015 年审查的审议工作提供信息。这个方法应有助于确定我们当

前所采用方法的结构性差距和不足，并产生实际可行的建议，用于改进联合国建

设和平架构的运作以及我们对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提供的支持。 

 我预计到你们提出的请求，已开始根据精心制定的条件和甄选标准，就专家

咨询小组的组成进行协商，这些协商当前正在完成。我不久将根据协商结果提出

专家人选，他们将能够达到你们在上述信件中表示的高度期望。 

 关于支持国家研究和专家咨询小组工作的备选资金安排，我探讨了若干选

择，现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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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常方案预算(2014-2015 年)：虽然 2015 年审查是大会第 65/7 号决议和安全

理事会第 1947(2010)号决议规定的任务，但审查的性质和范围只是在上述 2014

年 12 月 15 日你们的信中才正式决定。因此，无法及时向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

员会以及大会行政和预算委员会(第五委员会)提交订正预算估计数，供已经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结束工作的主要会期审议。最早只能在 2015 年 3 月至 5 月期

间提交这些估计数，供第五委员会续会审议。如果采用这一选择，将无法按照你

们在上述来信中确定的时间表，进行所规定的分成两个阶段的审查工作。 

2. 预算外资金：另一个为 2015 年审查的第一阶段提供资金的办法，是设立一

个信托基金，邀请会员国提供自愿捐款。鉴于审查的第一阶段费用不多(根据当前

的估计，大约为 160 万美元)，我不建议设立新的信托基金，因为这将引起大量的

交易费用，并花费很多时间。考虑到估计的工作费用不多，这项选择将不必要地

把各会员国责成进行的一项工作的资金来源限制在少数几个捐助国。 

 这个选择中的另一个可能性，是依靠建设和平基金提供资金。我从多伙伴信

托基金办公室那里获悉，该基金当前处于适当的信托情况，可以立即发放资金，

用于开始个案研究。我还获悉，很多主要捐助者已同意，动用该基金的办法实际

可行，其中很多捐助者还将其现有的或即将提供的部分捐款指定用作审查费用，

以确保维护基金对国家方案的拨款。然而，我获悉，在使用建设和平基金的问题

上，并没有在全部捐助者当中达成共识。因此，为了维护共识，这个选择不可行，

因为共识已成为正式发起审查之前所有讨论和决定的特点。 

3. 两年期意外及非常费用(2014-2015 年)：考虑到按照规定的时间表，须在 2015

年底之前完成两个阶段的审查进程，并由于审查是各会员国责成开展的活动，而

它们只是在年末才就审查范围和方式作出决定，我建议通过 2014-2015 两年期意

外及非常费用提供审查资金。这一办法将使得专家咨询小组最快能够在就成员人

选作出最后决定和完成行政程序之后，于 2015 年 1 月底开始工作。如果采纳这

个时间安排，还将确保有足够时间分配给为分析以及随后的 2015 年审查成果奠

定基础的国家研究。 

 我期待继续支持会员国进行努力，共同争取加强联合国为应对冲突后局势、

建设和平及维护和平所构成的挑战进行的努力。 

 

潘基文(签名) 

 


